
1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2026-02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顺应新能源汽车与新型储能绿色低碳发展趋势，深入贯彻“双碳”战略与资源

循环利用政策，推进公司“十五五”战略落地，完善新能源产业布局，加速培育发展

新动能。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

人民币 45,000万元认购上海西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西恩”）新增注册

资本 230,635,892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上海西恩 33.83%股权，上海西恩

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标的上海西恩的股东之一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无锡云晖”）目前持有上海西恩 4.4062%股权，公司控股股东无锡

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无锡云晖 99.7734%股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6年 7月 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尹震源、黄睿、李佳颐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增资的评估报告结果尚需经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备案，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投资监管机构申报与审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MA1Q4RQ03Y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联福路60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东台云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20,6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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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7年 8月 23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9.7167%，东台云畅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 0.2266%，无锡产业聚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0567%。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 年度的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

润-2,497.46万元，2025年末净资产 45,074.96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无锡云

晖 99.7734%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西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87797878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冠路 118号 2幢 A1室

法定代表人：赵志安

注册资本：45,102.1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 11月 10日

经营范围：从事环保科技、金属材料、冶金化工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环保设备、化工机械设备、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销售，环保工程，化

工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安装维修，矿产品（除国家专控）、金属材料、化工原料

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销

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

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178,671.46 199,064.19
负债总额 126,089.72 146,852.40
净资产 52,581.73 52,2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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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度 2026年 1-4月
营业收入 108,165.45 60,218.19
净利润 -24,909.57 -612.78

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标的

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二）标的公司增资前后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0 23063.5892 33.8346%
2 赵志安 9157.4290 20.3038% 5549.2585 8.1408%

3 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87.2810 4.4062% 2575.5132 3.7783%

4 沈丽燕 1900.0315 4.2127% 1900.0315 2.7874%
5 上海华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11.9385 4.0174% 1811.9385 2.6581%

6 南京经纬创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49.2087 3.8783% 2552.3328 3.7443%

7 赵沁心 1591.4706 3.5286% 1591.4706 2.3347%
8 上海凯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 3.3258% 1500.0000 2.2005%

9 宁波君度尚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67.0005 3.0309% 1367.0005 2.0054%

10 张文燕 1334.0755 2.9579% 1334.0755 1.9571%

11 上海长三角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88.9864 2.8579% 1698.3199 2.4915%

12 上海曦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37.5000 2.5221% 1137.5000 1.6687%

13 万得影响力股权投资（嘉兴）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000 2.2172% 1000.0000 1.4670%

14 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57.1428 1.9004% 1272.9225 1.8674%

15 王颖华 764.2210 1.6944% 764.2210 1.1211%
16 上海镤润实业有限公司 758.0000 1.6806% 758.0000 1.1120%
17 嘉兴湉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 1.6629% 750.0000 1.1003%

18 江峡绿色（山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42.9420 1.6472% 913.4976 1.3401%

19 蔡庆宣 700.5000 1.5531% 700.5000 1.0276%
20 上海湉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7.5000 1.3691% 617.5000 0.9059%

21 中金传化（宁波）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94.3536 1.3178% 730.7981 1.0721%

22 南通招华招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94.3536 1.3178% 882.6604 1.2949%

23 池坚刚 574.9345 1.2747% 574.9345 0.8434%
24 苏州云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5.7652 1.2101% 648.0986 0.9508%
25 王立军 500.0000 1.1086% 500.0000 0.7335%
26 上海正海聚弘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0000 1.1086% 500.0000 0.7335%

27 苏州弘德元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80.0000 1.0643% 480.0000 0.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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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南京经纬创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79.6174 1.0634% 699.8269 1.0267%

29 常德合金生物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7.0000 1.0354% 467.0000 0.6851%

30 重庆两江新区战新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5.7652 0.9883% 548.0986 0.8041%

31 共青城云沂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45.7652 0.9883% 548.0986 0.8041%

32 嘉兴隽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8.5714 0.9502% 636.4612 0.9337%
33 陈星月 415.0000 0.9201% 415.0000 0.6088%
34 广东国科蓝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0.8869% 400.0000 0.5868%
35 滕云海 382.5000 0.8481% 382.5000 0.5611%
36 钱海春 375.0000 0.8314% 375.0000 0.5501%
37 王小红 345.0000 0.7649% 345.0000 0.5061%
38 吴岚 316.0000 0.7006% 316.0000 0.4636%
39 上海久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0.0000 0.6873% 310.0000 0.4548%

40 广东弘德恒顺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7.0000 0.5920% 328.2946 0.4816%

41 上海镤锐实业有限公司 250.4510 0.5553% 250.4510 0.3674%

42 青岛合汇瑞盈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0 0.5543% 250.0000 0.3668%

43 陆伟国 250.0000 0.5543% 250.0000 0.3668%
44 陈香诚 250.0000 0.5543% 250.0000 0.3668%

4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加泽北瑞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5000 0.5532% 249.5000 0.3660%

46 丁颖 230.0000 0.5100% 230.0000 0.3374%
47 茆惠萍 228.4395 0.5065% 228.4395 0.3351%
48 仇峻松 214.0000 0.4745% 214.0000 0.3139%
49 宋国武 210.0000 0.4656% 210.0000 0.3081%
50 Gary Wanjing Geng 187.1602 0.4150% 187.1602 0.2746%
51 邱琦 180.5000 0.4002% 180.5000 0.2648%

52 宁波正海聚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5.1561 0.3662% 165.1561 0.2423%

53 王荣 156.0000 0.3459% 156.0000 0.2289%
54 王岚 150.0000 0.3326% 150.0000 0.2201%
55 葛冬军 150.0000 0.3326% 150.0000 0.2201%
56 卞揆 150.0000 0.3326% 150.0000 0.2201%
57 赵鹏洲 146.0000 0.3237% 146.0000 0.2142%
58 任涛 145.0000 0.3215% 145.0000 0.2127%
59 缪向阳 133.4000 0.2958% 133.4000 0.1957%
60 何蔚 110.0000 0.2439% 110.0000 0.1614%
61 刘喆 100.0000 0.2217% 100.0000 0.1467%
62 周凯华 100.0000 0.2217% 100.0000 0.1467%
63 肖克 100.0000 0.2217% 100.0000 0.1467%
64 龚萌芽 100.0000 0.2217% 100.0000 0.1467%
65 楼森岳 100.0000 0.2217% 100.0000 0.1467%
66 睿联新杉（海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 0.2217% 100.0000 0.1467%
67 朱宇 80.0000 0.1774% 80.0000 0.1174%
68 袁涛 75.0000 0.1663% 75.0000 0.1100%
69 林海军 74.9790 0.1662% 74.9790 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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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孟春光 58.0000 0.1286% 58.0000 0.0851%
71 赵钟鸣 53.5906 0.1188% 53.5906 0.0786%
72 何云 50.0000 0.1109% 50.0000 0.0734%
73 上海荣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 0.1109% 50.0000 0.0734%
74 闫修林 50.0000 0.1109% 50.0000 0.0734%
75 彭凯悦 50.0000 0.1109% 50.0000 0.0734%
76 陈冬春 50.0000 0.1109% 50.0000 0.0734%
77 章燕萍 46.0000 0.1020% 46.0000 0.0675%
78 孙佳新 40.6000 0.0900% 40.6000 0.0596%
79 成国光 31.5000 0.0698% 31.5000 0.0462%
80 陈玲 26.5000 0.0588% 26.5000 0.0389%
81 诸跃进 25.0000 0.0554% 25.0000 0.0367%
82 沈志伟 23.0000 0.0510% 23.0000 0.0337%
83 凌国强 20.0000 0.0443% 20.0000 0.0293%
84 朱自立 10.0000 0.0222% 10.0000 0.0147%
85 朱一龙 0.5000 0.0011% 0.5000 0.0007%

合计 45102.1300 100.0000% 68165.7192 100.0000%
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三）交易标的业务及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上海西恩成立以来，专注于关键金属循环资源的综合再生利用，主要从事废旧锂

电池综合回收利用、锂电池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及危废处置服务，主要产品包括电池级

硫酸镍、碳酸锂、三元前驱体、硫酸钴、磷酸铁等，上述产品主要用于生产锂电池所

需的正极材料，并最终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电动工具、3C电子、机器人以

及电动两轮车等领域。

上海西恩及下属企业拥有多项湿法分离、火法处置及锂电池回收相关的技术专利，

池州西恩为国家工信部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白名单入选企业。2015年建成规模化硫酸镍产线，2020年获批 20万吨/年锂电池材料

综合回收利用项目，目前硫酸镍产能约 8万吨/年，碳酸锂产能约 1万吨/年，均处于行

业前列。2024年前瞻布局 5万吨/年磷酸铁锂电池材料综合回收利用项目，相应碳酸锂

产能约 0.5万吨/年，磷酸铁产能约 2万吨/年，项目综合金属回收再生技术行业领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后续将进一步提升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回收再生产能。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工艺研发，上海西恩主要产品的金属回收率稳步提升，目前金

属回收率镍、钴>98.5%、锂>97.5%，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水平。

2025年，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整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行业供需已达到“紧平衡”

的积极状态。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成为行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EVTank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正极材料总体出货量达到 498.7万吨，同比增长 51.5%。

2025年，全球锂电池回收市场同样迎来快速发展期，再生材料价值凸显，逐步成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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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材料行业的重要补充力量。根据SMM新能源数据，2025年全球锂电池黑粉处理量约

65.6 万吨，同比增长约 18.2%，伴随处理量的提升，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在动力电池

规模化退役提速、全球低碳政策持续推进及原生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

再生材料行业迈入发展新阶段。伴随动力电池集中报废周期到来，全球再生正极材料

市场将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根据GEP Research数据测算，全球再生正极材料市场规模预

计由 2025 年约 300 亿元增长至 2030 年约 1260 亿元，同期市场渗透率预计由约 8%提

升至约 20%。伴随锂电池回收产业链配套体系日趋完善，行业已搭建起“回收—拆解

—再生—终端应用”完整产业闭环。行业发展模式正由传统粗放式再生加工，加速向

精细化分选、高纯度资源化利用转型，绿色低碳属性逐步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壁垒。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由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6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对上海西恩 100%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坤元评报[2026]683号资产评估报告。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结论如下：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6 年 4 月 30日，

上海西恩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99,064.19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6,852.40 万元，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52,211.79万元，评估后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8,694.12万元。

本次交易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认交易价格。本次关联交易的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各方签署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各方

1、上海西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恩”）

2、安徽西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西恩”）

3、池州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池州西恩”）

4、池州西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池州西创”，与上海西恩、安徽西恩、池

州西恩以及前述各主体直接和/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分公司、分支机构等实

体合称为“集团公司”）

5、赵志安

6、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方”）

上述任何一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二）本次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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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同意以其合法拥有的现金人民币 45,000 万元认购公司本次新增股份

230,635,892股。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标的公司应将认购款全部用于主营业务拓展、日常运营资

金和其他投资方许可的用途。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许可，标的公司不得将认购款用于

任何其他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集团公司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偿还股东借款）、

分红或回购公司的股份。

（三）认购款的支付

在交割先决条件已经全部满足或被投资方豁免的情况下，标的公司应向投资方发

出一份请求其支付认购款的书面通知（“公司付款通知”），确认本协议约定的先决

条件已成就。公司付款通知中应当包括公司用于接收投资方认购款的账户信息（“公

司指定账户”）。

投资方在收到公司付款通知后，应在 3个工作日内确认本协议所述的各项先决条

件均已经达成（或者投资方决定豁免无法满足的出资先决条件），并在该确认或豁免

完成后 1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指定账户支付认购款，特殊情况下，可延期 10日支付。

（四）董事会及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各方同意，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投资方有权委派 3

名董事，赵志安有权委派 1名董事，其余 1名董事由股东提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

由投资方提名的董事担任。各方应通过签署股东会决议或其他必要文件，促使上述提

名的董事候选人经股东会任命产生。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本协议未就管理人

员的组成安排作出具体约定。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以书面形式签字和盖章后成立，并在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全部满

足之日起生效。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任何修改或变更必须制

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六）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违约方”）违反交易文件项下的约定、承诺、陈述、保证或义务，

其应向因此而遭受损失的另一方做出赔偿，赔偿范围为因违约方违约使得守约方发生

的所有直接经济损失、权利要求、诉讼、付款要求、判决、和解、税费、利息、费用

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

（七）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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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依其解

释。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十五（15）天内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投

资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争议解决期间，各方继续拥有各自在本协

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应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相应义务。

（八）其他说明

公司与赵志安、张文燕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生效后，前述一致行动

主体合计能够实际支配上海西恩股份表决权比例约为 43.93%。各方同意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达成一致行动安排，各方就涉及公司经营发展、管理决策及人员任

命等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约定与公司保持一致行动。

五、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对上海西恩增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正式

投资协议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文件的签署）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十五五”战略新能源业务发展方向。在锂电池正极材料

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锂电池退役潮来临及电池回收相关产业政策指引的三重驱动下，

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已迈入高速发展的战略窗口期。本次交易标的上海西恩具备显著

的行业竞争优势，拥有完备的全链条行业准入资质、领先的回收核心工艺、成熟的规

模化生产能力以及长期稳定的优质上下游客户资源。公司将充分依托在尾气后处理业

务领域积累的贵金属回收技术与运营经验，并发挥多年在汽车行业深耕、资本运作、

集团化治理、精益生产制造等方面的综合协同优势，在现有核心能力底座之上延伸布

局新兴产业赛道，紧抓新能源汽车与新型储能绿色低碳发展、关键金属循环资源的综

合再生利用产业的发展机遇，打造公司面向新能源转型的核心战略支撑板块。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经投资监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事项可能会面

临一定的市场及投后管理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市场的变化，积

极策划投后管理方案并动态实施和调整，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本次交易尚未完成出

资及工商变更登记，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今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无锡云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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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

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27.44万元。除上述交易外，公司于 2026年 6

月 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

的 议 案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6 年 6 月 9 日 发 布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5）。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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